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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609     股票简称：金杯汽车     公告编号：2021-083 

 

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间接控股股东重整计划草案提交期限延长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金杯汽车”）收到沈

阳市汽车工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资产公司”）出具的《告知

函》，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沈阳中院”）裁定华晨汽车集团控股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晨集团”）等 12 家企业实质合并重整计划草案提

交期限延长至 2022 年 6 月 3 日。 

目前有关方尚未推出对华晨集团重整的全部计划和方案，华晨集团

能否重整成功存在不确定性。重整方案可能对本公司股权结构、控制权等

产生一定影响。 

截至本公告日，华晨集团通过其全资子公司资产公司持有金杯汽车

242,967,345 股股份，占金杯汽车总股本的 18.53%；上述股份中 7,360.10 万

股处于司法冻结状态，7,654.26 万股通过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公司已就华晨集团等 12 家实质合并重整企业相关的应收账款、其他

应收款以及担保责任向华晨集团管理人申报债权，相关债权的受偿方式、

比例及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一、华晨集团重整的基本情况 

2020 年 11 月 15 日，公司收到华晨集团《告知函》，华晨集团收到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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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院（2020）辽 01 破申 27 号《通知书》，其债权人格致汽车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向沈阳中院申请对华晨集团进行重整，详见公司公告临 2020-069。 

2020 年 11 月 20 日，公司收到华晨集团《告知函》，华晨集团收到沈阳

中院（2020）辽 01 破申 27 号《民事裁定书》，沈阳中院裁定受理华晨集团

债权人对华晨集团进行重整的申请，详见公司公告临 2020-070。 

2020 年 12 月 6 日，公司收到华晨集团《告知函》，华晨集团收到沈阳

中院（2020）辽 01 破 21-1 号《决定书》，沈阳中院指定华晨集团清算组担

任华晨集团管理人，详见公司公告临 2020-076。 

2021 年 1 月 27 日，公司收到资产公司《告知函》，资产公司收到沈阳

中院（2020）辽 01 破 21-3 号《通知书》，华晨集团管理人申请对华晨集团

等 12 家企业采用实质合并重整方式进行审理，12 家企业中包含本公司的

直接控股股东资产公司以及本公司持股 3.33%的华晨汽车投资（大连）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大连投资”），详见公司公告临 2021-006、临 2021-007。 

2021 年 3 月 4 日，公司收到资产公司《告知函》，资产公司收到沈阳中

院（2020）辽 01 破 21-1 号《民事裁定书》和（2020）辽 01 破 21-3 号《决

定书》，裁定受理华晨集团管理人对华晨集团等 12 家企业适用实质合并重

整方式进行审理，指定华晨集团管理人担任华晨集团等 12 家企业实质合并

重整管理人，12 家企业中包含本公司的直接控股股东资产公司以及本公司

持股 3.33%的大连投资，详见公司公告临 2021-025。 

2021 年 9 月 7 日，公司收到华晨集团及资产公司出具的《关于华晨集

团重整计划草案提交期限延长公告的通知》，经华晨集团等 12 家企业申请，

沈阳中院裁定华晨集团等 12 家企业实质合并重整计划草案提交期限延长

至 2021 年 12 月 3 日，详见公司公告临 2021-074。 

二、重整延期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2 日收到资产公司出具的《告知函》，载明，2021

年 12 月 1 日，资产公司收到沈阳中院送达的《民事裁定书》（2020）辽 01

破 21-4 号，裁定华晨集团等 12 家企业实质合并重整计划草案提交期限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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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至 2022 年 6 月 3 日。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1、目前有关方尚未推出对华晨集团重整的全部计划和方案，华晨集团

能否重整成功存在不确定性。重整方案可能对本公司股权结构、控制权等

产生一定影响。截至本公告日，华晨集团通过其全资子公司资产公司持有

金杯汽车 242,967,345 股股份，占金杯汽车总股本的 18.53%；上述股份中

7,360.10 万股处于司法冻结状态，7,654.26 万股通过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公司已于 2020 年度对华晨集团等 12 家实质合并重整企业相关的应

收账款 5,540.24 万元、其他应收款 52.14 万元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华晨集团于 2019 年向本公司承诺其将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将金杯

汽车为沈阳金杯车辆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杯车辆”）、沈阳金杯汽

车模具制造有限公司提供的担保平稳有效地解除。上述承诺经公司 2021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已延迟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履行。华晨

集团上述承诺是否能够履行存在不确定性。 

上述承诺中涉及的公司对金杯车辆提供的担保本金总计 4.6 亿元，其

中 3.6 亿元（本金）已被诉讼并达成和解，公司已实际承担该 3.6 亿担保（本

金）相关的担保责任 39,562.15 万元；剩余 1 亿元担保（本金）已于 2021 年

9 月 23 日到期，公司尚未履行担保责任。 

上述应收款项及担保责任的减值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和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公司公告临 2021-011）。公司

2021 年上半年确认了与金杯车辆相关的担保责任（除 2020 年度已计提的

金额之外，其他按时间累计计算的利息、罚息以及诉讼费等）3,006.84 万元。 

3、2021 年公司已就上述与华晨集团相关的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及担

保事项向华晨集团管理人申报债权，相关债权的受偿方式、比例及时间存

在不确定性。 

4、公司具有独立完整的业务及自主经营能力，在业务、人员、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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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财务等方面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相互独立。华晨集团、资产公司

以及大连投资的重整事项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产生影响，截至本公告

披露日，公司的生产经营情况正常。 

5、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的后续进展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

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和

网站披露的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资产公司出具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三日 


